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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(110 年 6 月 23 日總統公布)修正土地稅法(下稱本

法)有關非都市土地移轉，徵免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重點 

答： 

(一) 本次修法前，土地被徵收前移轉，其土地增值稅之徵

免，僅移轉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予以免

徵，移轉供公共設施使用之非都市土地，並無免徵之

優惠。 

(二) 財政部依 108年 7月 5日司法院釋字第 779號解釋意

旨，檢討修正本法，增訂第 39 條第 3 項，明定非都

市土地經需用土地人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

設施使用，並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，其尚未被徵收前

之移轉，經需用土地人證明者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。但

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使用後再移轉時，應依法課徵土

地增值稅。 

(三) 另為保護納稅義務人權益，配套增訂本法第 39 條第

5 項，明定本法修正施行時，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

定案件，適用同條第 3項規定。亦即，修法前移轉非

都市土地符合上述要件，倘尚未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

課、尚未復查決定或於行政救濟程序中之案件，亦有

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。 

(四) 為利徵納雙方及需用土地人發證作業有所依循，財政

部業依本法第 39 條第 4 項授權規定，於 110 年 8 月

12 日與內政部會銜發布「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

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」(下稱本辦法)。 

https://law.dot.gov.tw/law-ch/home.jsp?id=12&contentid=12&parentpath=0%2C2&mcustomize=law_list.jsp&istype=L&classtablename=LawClass&lawclass=17&lawname=202108120001&article1=&article2=&keyword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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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何知道非都市土地移轉是否符合免徵土地增值稅要

件 

答： 

非都市土地移轉，免徵土地增值稅要件如下： 

(一) 屬依法得徵收：未來將被徵收之非都市土地。 

(二) 供公共設施使用：需用土地人已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

定之非都市土地。例如編定時現況已供作公路使用，

編定為交通用地，或依核定計畫作學校預定地，編定

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。 

(三) 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：依區域計畫法等規定完成使用

地之編定，並依該法實施管制。 

(四) 由需用土地人出具證明：在移轉土地前，取具需用土

地人核發之「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書」(下

稱證明書)。 

 

三、非都市土地移轉為何須經需用土地人證明 

答： 

(一) 非都市土地編定之各種使用地，依「區域計畫法施行

細則」第 13 條規定，計有建築、交通、水利等 19

種使用地；「土地徵收條例」第 3 條規定，國家因公

益需要，興辦交通、公用、水利、政府機關、教育、

國營等事業，得徵收私有土地。 

(二) 非都市土地得否認定為「供公共設施使用」及是否屬

「依法得徵收而未徵收」，需由需用土地人就個案認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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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舉例說明，某一非都市範圍之道路土地，尚未被徵

收，土地所有權人欲將該地贈與子女，倘經需用土地

人審認符合要件並核發證明書，則該土地贈與移轉之

土地增值稅免徵。 

 

四、如何判斷需用土地人 

答： 

(一)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，國家因公益需要，因興

辦交通、公用、水利、政府機關、教育、國營等事業，

得由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私有土地。 

(二) 以交通事業為例，土地供公路使用，屬國道或省道路

線系統者，需用土地人為交通部；屬市道、區道、縣

道、鄉道路線系統者，需用土地人為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公路主管機關。 

(三) 國營事業機構如有申請徵收私有土地之需要，亦可為

需用土地人，例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擬徵收私有

土地供電力設施使用，即得為需用土地人。 

 

五、如果不知道需用土地人，應如何處理 

答：土地所有權人可先以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之情形，來判

斷需用土地人，例如作道路使用，則為地方政府交通機

關或交通部等道路主管機關，倘仍無法知悉，得向土地

所在地之地政機關(例如地政事務所或縣市政府之地政

局、處)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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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哪些人可以向需用土地人申請證明書 

答： 

(一) 依本辦法第 2條第 5 款規定，證明書之申請人係指申

報土地移轉現值之權利人、義務人或經法院、法務部

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拍賣土地之債權人。 

(二) 舉例說明，移轉原因為買賣者，土地所有權人及買受

人(即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權利人)為申請人；移轉原

因為拍賣者，除土地所有權人外，債權人亦得為申請

人。 

 

七、向需用土地人申請證明書，需準備什麼文件 

答：依本辦法第 3 條規定，向需用土地人申請時，應填具申

請書並檢附有移轉土地需要之證明文件(如買賣或贈與

契約書)、最近 1 個月內核發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之土

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、申請人身分證明等文件。 

 

八、需用土地人於受理核發證明書申請案件時，倘有實地勘

查或測量之必要，申請人是否須負擔相關費用 

答：需用土地人於受理核發證明書申請案件時，倘有會同申

請人及土地所在地之地政機關等辦理實地勘查或測量

必要，申請人須於勘測前向地政機關繳納勘查或測量費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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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需用土地人核發證明書之效期有多久 

答：證明書之有效期限為 8個月，因此，申請人取得需用土

地人核發證明書後，應於 8個月內向土地所在地之稅捐

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，逾期失其效力。倘因地籍

異動、計畫變更或其他事由致與原證明內容不符時，該

證明書立即失效。 

 

十、非都市土地之既成道路可否免徵土地增值稅 

答：依本法第 39 條第 3 項規定，非都市土地經需用土地人

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設施使用，並依法完成使

用地編定，其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，經需用土地人證明

者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。非都市土地之既成道路倘符合上

開要件，且經需用土地人(例如道路主管機關)出具證明

者，於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
 

十一、取得供公共設施使用之非都市土地，日後移轉時，倘

已變更為非供公共設施使用，對其租稅負擔影響 

答: 

(一) 依本法第 39 條第 3 項規定，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

使用，被徵收前之移轉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。取得此種

土地日後移轉時，倘已變更為非供公共設施使用，依

同條項但書規定，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

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

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，計算漲價總數額，課徵土地

增值稅。因此，民眾在取得該類土地前，應審慎考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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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未來用途可能變更為非供公共設施使用，從而將負

擔前手免徵之土地增值稅。 

(二) 舉例說明： 

甲於 66 年 7 月 1 日取得供公共設施使用之非都市

土地(公告土地現值 1,000 元/m
2
)，110 年 7 月 1

日將土地出售予乙，依本法第 39 條第 3 項規定免

徵土地增值稅。倘該土地於 111年 7 月 1 日變更為

非供公共設施使用，乙於 112 年 7 月 1 日將土地出

售予丙，申報其移轉現值(公告土地現值 35,000元

/m
2
)，主管稽徵機關依規定以 1,000 元/m

2
為原地

價，35,000元/m
2
為申報移轉現值，計算該土地漲

價總數額，以乙為納稅義務人核課土地增值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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